
聊政办字〔2019〕38 号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聊城市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小升规、

规改股、股上市”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聊城市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工作实施方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聊城市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发展壮大，鼓励小微工业企业升级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简称“小升规”），促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简称“规

改股”），推动工业企业上市（简称“股上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

发展，根据《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全省工业企业“小升规、规

改股、股上市”的实施意见》（鲁工信发〔2019〕8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省、全市经

济运行专题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

政策导向，以“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为抓手，切实解决我市当前工业企业

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企业实现高成长和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大力推进“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到 2021年，力争 350家小微工业

企业升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全市 6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规

范化公司制改制；力争全市新增上市企业 2家以上。

三、工作重点

（一）做好摸底调查

对全市现有具备“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条件的工业企业摸底统计，建

立培育名录。〔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市统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确定培育重点

1.建立“小升规”企业培育库。以年营业收入 1000—2000万元的小微工

业企业为重点培育对象，每年按不低于发展预期数的 1.2倍建立“小升规”重点

企业培育库。〔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税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统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2.建立规模以上企业台帐促进“规改股”。建立服务规模以上企业的常态化

机制，形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信息台帐，重点引导产权清晰、经营效益好、科技

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工业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规范化公司改制。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统计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3.建立上市企业培育库。将 2019-2021年成功转型的“小升规”企业作为

中小微企业重点培育对象，符合条件的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隐形冠

军”“瞪羚企业”，并从中优选一批高成长企业纳入上市培育库，实施重点培育。

〔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三）实施精准扶持

1.“小升规”扶持政策

（1）组织专业机构实施“一对一”精准对接服务，提供扶持政策、财税知

识、市场开拓、统计报表等方面辅导。〔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

局、市税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2）加大对“小升规”企业融资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针对新升

规企业特点的专项金融产品，采取提供授信额度等方式加大对新升规企业的融资

支持。鼓励政策性担保机构积极为新升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支持，不收取贷款保

证金，按有关规定给予融资担保机构降费奖补。各级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要重点支

持金融机构开展新升规企业的融资业务，支持企业快速发展。〔责任单位：中国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聊城银保监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

发区管委会〕

（3）对“小升规”企业实施奖励引导。2019-2021年，对自愿申报并成

功升规的企业，在省奖励的基础上市县财政按照 1∶1的比例，每户再给予最高

一次性 10万元奖励。2019-2021年,对成功转型的“小升规”企业和新纳统的

企业，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分别按实缴税款地方财政新增部分的 100％、



50％、30％给予奖励返还。〔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4）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小升规”企业。在预算安排的产业发展、技术改

造、技术开发等专项资金中，支持“小升规”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10%。〔责任单

位：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

会〕

2.“规改股”扶持政策

（1） 奖励引导，积极解决改制难题。市县财政按 1∶1的比例对完成改制

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20万元的补助。妥善处理企业改制过程中涉及的城乡规划、

土地房产、项目立项、税费缴纳、股权确认、证照补办和行政许可衔接等历史遗

留问题，加强产权保护，合理解决债务处置、资产重组、转移担保等问题，积极

为企业改制创造条件。〔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市行政审批局、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2）提供优质中介服务。大力培育和支持市场中介发展壮大，为改制企业

提供财务、投资、管理咨询及法律顾问等服务。对于为改制企业提供上述服务的

中介机构，择优给予奖补激励。〔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3）支持改制企业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改制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

中小企业集合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积极推动改制企

业扩大直接融资，为企业提供精准化金融服务，针对改制企业发展需求，创新个

性化定制化金融产品服务。〔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聊城银



保监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3.“股上市”扶持政策

（1）奖励“规改股”企业上市。对在沪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

上市的企业，在省里按一定比例给予最高一次性补助 200万元的基础上，市里

按照《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促进企业上市挂牌等直接融资若干政策的

通知》(聊政发〔2016〕56号)规定给予补助。〔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2）支持企业重组。对重组上市并将注册地、纳税地迁至聊城市且承诺经

营期限不少于 5年的，市财政一次性补助 600万元。〔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部门协

作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召集

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统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聊城银保监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为成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负责推进“小升规”和“进库纳统”专

项工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推进“规改股”专项工

作；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推进“股上市”专项工作。

（二）加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各责任单位要加强信息交流，及时总结工

作经验，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重点宣传“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工作的

意义、优惠政策和便捷服务等，形成领导重视、全社会关心、企业积极参与的良

好氛围。



（三）常态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

管委会和有关部门要对符合转型、升级条件的工业企业及时开展帮扶、指导，为

其转型升级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对转型、升级后的企业，要跟踪掌握动态，

在培育和保护品牌、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依法保护、全力支持企

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